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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了认可或确保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的质量,美

国 EPA要求检验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的性能技术指

标。通过检验, 评价系统在工厂现有条件下的运行

状况。进行校准漂移检验或相对准确度检验时,实

际上也检查了系统采集烟气的能力、系统对线路电

压波动时的响应和系统对管道振动以及环境温度、

环境大气压变化的敏感程度。系统的性能技术指

标检验,不是在实验室的控制条件下对系统的性能

进行评价,而是在工厂运行条件下的现场对系统的

性能进行评价。

出于竞争的目的,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的销售商

必须要保证安装的系统能满足技术条件的要求,因

为性能技术指标检验结果是否符合要求,对系统的

销售商至关重要。订购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的部门,

常常要求销售商在合同中提供保证并保留部分款

额或提出其他惩罚办法, 确保系统符合技术条件的

要求。尽管予以保证和承诺, 系统在最初有可能通

不过所有的检验,通常绝大多数问题可通过追踪系

统设计中的缺陷或通过改进系统得到解决,以满足

工厂的特殊要求。在某些情况下, 特别是应用了新

的技术,从检测器的原理来看表明是不合适时,则

需更换一套适合的监测系统。因此,检验系统的性

能技术指标是非常重要的, 必须正确地检验、正确

地计算,必须以文件的方式报告检验结果。下面介

绍每项指标的检验方法。

1  检验前的准备

系统性能技术指标的检验工作通常由负责检

测排放源的承包者承担。检测时通常开一辆大型

货运车,车上装有能自动按照参比方法(如: 美国

EPA方法 3A、6C、7E)进行检测的仪器。一般由两

位或两位以上的检验人员作相对准确度检验,人数

的多少取决于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的复杂程度。校

准漂移检验工作比较容易,可由工厂有关人员在进

行比较测试前完成。

检验期间,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的代表和管理机

构的代表应经常在现场观察和了解出现的问题。

通过检验前形成的检验计划,所有的当事人应明确

自己在一周的检测期间内所承担的任务。管理机

构的代表特别重要,因为问题常常发生在工厂开始

运行期间, 可能需要改进检测方法。遇到此种情

况, 管理机构代表的决断能力对于完成检验工作至

关重要。

应在进行性能技术指标检验前召开预备会, 将

有助于减少经常发生的协调和其他问题。下列人

员应出席预备会, 工厂的运行人员或管理人员、工

厂负责环境保护的工程师或负责连续排放监测系

统的工程师;控制机构的代表; 排放源检验承包者

的代表和连续排放监测系统销售商的代表。会议

的议题如下:

( 1)检验期间工厂的运行状况;

( 2)检验期间工厂排放控制装置的运行状况;

( 3)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目前的运行状况;

( 4)检验计划(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的每台装置

的校准漂移和相对准确度检验) ;

( 5)校准气体和采用的检验方法;

( 6)异常情况的处理方法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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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 7)检验报告的要求。

在参比方法采样位置和获取数据的地点(控制

室,连续排放监测系统室或其他地点)应有工厂值

班人员。在检验组到来前,应解决涉及采样或检测

地点的所有问题。

令人遗憾的是, 检验前的预备会议常常因故不

能召开,其原因或是考虑开销太大或是能够起作用

的当事人太忙。未通知到和对检验工作不了解,其

结果可能导致不承认检验数据和重新进行检验。

2  校准漂移检验

211  检验方法

在40 CFR 60附录 B性能技术条件中,用零点

和接近量程的高水平漂移试验来检验连续排放监

测系统在一个时间周期内持续校准的能力。校准

漂移检验时间为 168 h,工厂运行负荷应超过额定

负荷的 50% ,以24 h为周期, 连续 7 d, 评估连续排

放监测系统。

将校准气体导入连续排放监测系统进行校准

漂移检验。现场式或非抽取式检测器, 可以通过产

生机械的仪器零点和用充气光电池或光学滤器对

零点和接近量程的高水平漂移进行检验。校准方

法首先要经管理机构审核。

在 40CFR60附录 B中, 用规定的校准气体校

准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的检验方法如下:

(1)第 1天, 将零气(或一个低水平的值, 量程

值的 0% ~ 20%)导入系统, 系统被调零;

( 2)第 1天, 将接近量程的高水平值的校准气

体(量程值的 50% ~ 100%)导入系统,系统校准到

该值;

( 3)第 2天, 24 h后将零气注入系统,记录系统

的显示值(如果愿意的话,可将该值调节到第 1天

设置的零点值) ;

( 4)第 2天,注入零气后, 注入高水平值的校准

气,记录系统的显示值(如果愿意的话, 可将该值调

节到第 1天设置的值) , 如果在注入高水平校准气

前,没有重新设置零点,则应减去第( 3)步得到的读

数并记录结果; (注: 如果用周期性地自动或手动校

准系统,校准前, 必须立即确定校准漂移。某些连

续排放监测系统的微处理机将每天自动地调节系

统的零点和校准系统,如果在自动校准后再进行校

准漂移检验,将观察不到漂移。)

( 5)第 3天~ 第 8 天, 重复第( 3)步和第( 4)步

的操作。

212  计算方法

按百分比度量校准漂移,计量单位用参考气体

或充气光电池或光学滤器的单位,除以量程值:

dCD =
钢瓶气参考值- 检测器显示值

量程值
@ 100%

式中: d ) ) ) 数据对之差。

3  相对准确度检验
相对准确度检验是性能技术指标检验中最重

要的部分,也是花钱最多的部分。正如前面所强调

的, 检验中有关人员之间的相互配合特别重要。

相对准确度检验是比较由连续排放监测系统

测试的数据(在规定的范围内)和用参比方法(美国

EPA 40 CFR附录 A中的参比方法)测得的数据。

它与校准漂移不同, 相对准确度测量,不仅仅是基

于由单个检测器测得的数据,还包括了来自污染、

稀释或以/标准单位0表示的监测流量的计算数据。

例如: SO2 排放标准, 对于燃烧化石、燃料的蒸气发

生装置, 排放标准单位用 ng/ J表示,需要将换算系

数 F 用于 SO2 和 O2 ( CO2 )的计算。另一个例子,

城市废弃物燃烧装置排放 SO2 标准, 要按干基校

正到含氧量为 7%的浓度, SO2 排放标准就涉及到

来自 SO2、O2、H 2O检测器的数据。

311  参比方法的位置和断面上的测点

相对准确度仅仅是相对于参比方法的测量, 而

不是表示连续排放监测系统测试数据相对于烟气

污染物排放真值的准确度。为了获取烟气污染物

排放/真值0, 在烟道或管道断面的 3个测点而不是

1个测点上进行参比方法测试。

因参比方法的采样点位与连续排放监测系统

的采样点位的规定不同,选取的采样点应能代表烟

道或管道断面的采样, 至少在通过烟道或管道断面

矩形心的测量线上和预计气态污染物分层的方位上

选取 3个采样点。测量线短于 214 m 时,采样点位

分别位于测量线长度的 1617%、50%、8313%的位
置上(见图 1a) ; 测量线大于 214 m、预计气态污染

物不分层时, 规定采样点位于测量线的 014 m、

112 m、2 m 处(见图 1b) ,在采样点断面 3 cm 范围

内采样。不允许在湿式净化器后和含有不同污染

物组分的两股气流混合处设置采样点。

  参比方法的采样位置与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的
采样位置相同,采样位置至少离控制装置下游 2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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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断面测量线上参比方法测点

(最低要求)

当量直径,离排气口或控制装置上游至少 115倍当
量直径。

参比方法的采样点应不影响连续排放监测系

统的探头,规定距离探头 30 cm 或距探头的距离为

断面当量直径的 5%。

312  检验方法

相对准确度检验的采样原则是连续排放监测

读数与参比方法同时进行。要求似乎很明白,但有

时会出现疏漏或检验过程中得不到纠正,必须要仔

细地计算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相对于参比方法的响

应时间,见图 2。

图 2  参比方法数据与连续排放监测系统数据

 响应时间的相互关系

图 2表明, 连续排放监测系统子母电缆的长度

对于产生烟气到达分析器的延迟时间是很重要的

因素。如果参比方法是瞬时采样或参比方法的响

应很快,当比较数据时,必须考虑时间差。注意,从

连续排放监测系统读数图中可以看出, 在参比方法

产生读数后, 时间为 $t 时连续排放监测系统才得

到对应的读数。

  当手工参比方法采用定时采样时或当连续排

放监测系统仅隔几分钟就进行 15 min 的循环采样

时,也会出现问题。其结果常常是比较几秒或几分

钟测得的数据或 21 min 获得的样品数据的平均

值。对于稳定的运行过程, 比较结果可能令人满

意, 如常见的锅炉。当运行过程变化大时,比如城

市废弃物燃烧,用这样的结果进行比较就不适合评

价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的性能。从采样技术上讲, 定

时采样时,用定时采样期间连续排放监测系统记录

数据的算术平均值替代其运行 21 min的平均值。

在比较数据中存在的问题常常采用自动的参

比方法予以克服。比较和评价图谱记录仪记录的

数据或微处理机产生的数据比由手工参比方法获

得的数据更容易。由参比方法和连续排放监测系

统获得的数据必须校正到相同的基准,最典型的是

换算到参比状态下( 20 e , 10113 kPa)烟气为干基

和校正到含氧量为 O2%或含二氧化碳为 CO2%时

的数据。

由于有许多问题, 用数据解释不清楚。因此,

检验前管理机构、排放源的所有者、运行者和源的

检验者对数据的获取、比较和计算达成一致的意

见, 是必不可少的步骤。

313  获取检验数据
进行检验时,在断面测量线上 3个测点中的每

个测点上获取参比方法数据。有以下几种方案:

图 3 参比方法采样法

( 1)手工参比方法(积分采样) ,每个测点采样

7 min,见图 3a;

( 2)另外的参比方法(积分采样) ,每个测点采

样 7 min(仪器法) ,见图 3a;

( 3)手工参比方法(定时采样) , 在 3个测点同

时采样( 3 min内) , 见图 3b,在低于或等于21 min

时段内等时间间隔采样,见图 3c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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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重复上述方法共得到 9组数据。获得每组数

据用时 30 m in~ 60 min,因此, 在一天中应有足够

的检验人员进行相对准确度检验。检验人员可能

要进行 12次测试和得到 12对数据,可以根据判断

剔除 3对数据, 剔除的数据不参加统计, 但必须报

告包括剔除数据在内的所有数据。

虽然在性能技术条件中给出了在 30 min~

60 min内获得稀释气体和含湿量的方案,但测定污

染物的同时就获得了稀释气体和湿度的含量。测

量中的采样误差与污染物的测量误差一样对于计

算相对准确度是很重要的。因此, 应尽可能保持稀

释气体和含湿量测量结果的一致。

314  检验结果的计算

通过仪器测定的排放值(按标准单位)与参比

方法测量值比较确定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的相对准

确度。前面已经提到, 参比方法可以是手工方法,

也可以是仪器方法。当比较连续排放监测系统数

据和手工参比方法数据时,则需要更多的计算。手

工参比方法中, 报告来自分析实验时的数据的单位

用毫克污染物每干基标准立方米表示。结果要修

正到标准大气压 10113 kPa 和温度 293 K 下。参

比方法和连续排放监测系统数据的单位必须相同,

均应为干基状态的数据。由于现场分析仪、稀释探

头和某些抽取系统(这些系统测量热的气体)测量

的是湿基中污染物的浓度, 校准含湿量可能是必

要的。

相对准确度是由参比方法数据和连续排放监

测系统数据对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与置信系数 CC

绝对值| CC| 的和除以参比方法平均值(或应用标

准值)确定的。由下式计算相对准确度:

*  RA = ( | �d | + | CC | ) / RM @ 100%  

式中: �d ) ) ) 数据对差的算术平均值;

CC ) ) ) 置信系数;

RM ) ) ) 参比方法平均值, RM = E RM i / n,

n = 9, ,,, 12或应用标准值;

RM i ) ) ) 参比方法第 i 组数据, 按标准单位

表示的参比值。

差的平均值表明连续排放监测系统数据和参

比方法数据的系统误差或偏差。置信系数是反映

数据范围的一种表示方式, 和检验时的随机误差

有关。

数据对差( d i )的计算:

d i = RM i - CEM i

式中: CEM i ) ) ) 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第 i 组数据,

按标准单位表示的 CEM 系统测

试值。

数据对之间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的计算:

| �d | = | E d i / n |

式中: n ) ) ) 数据对个数。

计算数据对差的和时,保留差的符号(例如: 绝

对值是指总和, 而不是单个的 d i 值) , 置信系数

(CC)由 t 表中(表 1)查得的统计值和数据对标准

差表示:

CC = t 01975 @ Sd / n

式中: t 01975 ) ) ) 指 95% 的置信水平, 确定值有

215%的偏差。

表 1  t 值表

n t01 975 n t01975 n t01975

2 121 706 7 21 447 12 21 201
3 41 303 8 21 365 13 21 179
4 31 182 9 21 306 14 21 160
5 21 776 10 21 262 15 21 145

6 21 571 11 21 228 16 21 131

  注:表中的值已校正到 n- 1自由度, n 指单个值的个数。

Sd = [ E d
2
i - (�d i )

2
/ n - 1]

1/ 2

式中: Sd ) ) ) 相对准确度检验中所得数据对有效

期的标准偏差。

4  检验报告

检验报告应用文字表明对连续排放监测系统

进行的检验和产生的检测结果。报告应含有所有

的数据, 包括复核报告参数所需要的原始数据。

要求至少报告以下内容:

(1)校准漂移和相对准确度检验结果;

(2)数据表;

(3)计算;

(4)图谱或计算机打印出的连续排放监测系统

的响应值;

(5)钢瓶气或校准管的浓度值和保证书。

有的机构对报告另有要求或要求专门的格式

和表格。

* 本刊 2000年第 4期第 45页右栏第 11行公式及其定义因

原文有误,请按本期公式及其定义更正,敬请广大读者谅解。

本栏目责任编辑  聂明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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